
    臺北市私立新民高級中等學校   財  物  標  單      請詳閱投標須知    

（ 兼  切  結  書 ） 

檔案名稱：精簡型電腦採購案 

檔案編號：1140829號 

    註：1.本表係適用新臺幣報價總價決標之採購，如以單價或百分比或其他方式決標或外 
    幣報價者應另行修正或訂定。 

    2.本表第一點廠商投標總價之報價格式及規定，機關得依標的性質、需求自行調整。 
 

一、投標廠商對上開採購之契約、投標須知、有關附件等招標文件，均已

完全明瞭接受。投標總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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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請機關依標案金額，自行調整欄位) 

＊投標總價應以中文大寫數目字填寫，不得空白；任一欄未填寫、填

寫無法辨識，或以鉛筆或其他易塗改之書寫工具書寫者，為不合格標。 

二、報價有效期依投標須知第 47點規定，惟得經廠商書面同意後，投標文

件有效期延長至實際決標日；如廠商不同意延長，報價如逾投標須知

第 47點所載之有效期，則為不合格標。 

三、屬勞動派遣之採購，廠商僅需就管理費用（含利潤、相關稅捐及管理

所需一切費用等）報價，詳投標須知第 42點第 6款第 3目規定。 

 

投標廠商：名 稱 

      負責人 

       

減價情形(廠商投標時請勿填寫)： 

 

招標單位 主 持 人 （機關名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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